
 

        深圳大学仪器设备报损、报废、回收处理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规范我校仪器设备的报损、报废、回收及处理工

作，合理利用报废仪器设备为教学、科研服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资产可申请报废：  

1.在安保、环保、能耗等方面不能达标，且造成公害又无法维修改造的；  

2.结构陈旧、性能低下或主要部件损坏修复费用超过原值 60%的；  

3.超过使用寿命，基础部件已严重损坏，虽经修理仍不能达到技术指标者；  

4.技术性能不合理，工艺不过关，质量极差又无法改装利用者；  

5.计量检测不和格，国家强制报废者；  

6.仪器设备虽可用，但精度太低不能满足教学、科研、开发等任务。  

 

 

第三条  申请报废程序  

1.由单位设备管理人员填写 “固定资产报废申请表 ”（一式二份），并经单位领导签署意见后

加盖公章报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报废仪器设备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一般情况下每两年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组织专家鉴定一次，并办理相关手续；如有特殊情况需及时办理报废的，可向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提出申请，审批后办理报废手续；  

3.经学校专家技术鉴定批准报废的仪器设备再按国资委电子版格式和要求报国资委审批。  

 

 

第四条  审批权限  

1.原值在 3 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报废，需有 3 位相关领域专家的鉴定，和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处长的签字，报国资委批准方可办理报废手续；   

2.原值在 3 元 -40 万元以下的仪器设备报废，需有 5 位相关领域专家的鉴定，和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处长、纪检、主管校长的签字，报国资委批准方可办理报废手续；  

3.原值在 40 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报废，需有 5 位相关领域专家的鉴定，并由实验室与设备

管理处、纪检、主管校长签字，报国资委批准方可办理报废手续；  

4.国资委审核批准后，学校正式办理财务核销手续。  

 

 

第五条  报废、报损仪器设备的管理及处理  

1.需报废、报损的物资，各单位不得自行将其拆毁或处理，要保证其完整性（包括配套设备、

技术资料）。单位因工作需要若想利用其部分元器件或整台设备，需报请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同意后方可拆卸或留用，未经同意不得自行拆毁。  

2．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专人负责对报废物资进行查实、登记和回收工作。回收的物资要有

专门库房存放，不得置于室外。库房有专人负责回收物资的清点、分类、登记。做到：进有

登记，出有手续。任何人员不得私自将报废仪器、设备拆卸或擅自处置。  



3．报损、报废的物资器材入库后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管理，对有修复价值的仪器、

元件要进行修复和充分再利用，以满足实验教学的需要。实验室因教学、科研需要希望利用

部分仪器设备或其元器件的，需经主管负责人同意后方可在库房领取，并在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填写报废设备留用登记表。  

4．希望小学或友邻单位要求支持的报废、报损仪器设备应统一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批

后办理移交手续，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擅自决定和处理。  

5、仪器设备运出校外时，必须持有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开具的出门证或书面证明，门卫方

可放行。  

6、报废、报损物资残值的处理回收，按国家规定统一交由国资委处理。擅自处置国有资产

的单位和个人，按违反财经纪律论处并追究其责任。  

 

 

第六条  附则  

1、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各院（中心）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具体工作情况与要求制定有

关补充规定，并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附件：深圳大学仪器设备报废审批鉴定表下载  


